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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院郭星宇
制版院申慧珍

分类信息

法院公告

姻 更 正

张伟院
本院原刊登于叶内蒙古法制报曳2019年 12月

10日 10版公告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与被告张伟保证保险合同

纠纷一案中袁渊2019冤 内 7102民初 355号民事判决
书应为渊2019冤内 7102民初 378号民事判决书遥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姻 更 正

池哲毓院
本院原刊登于 叶内蒙古法制报曳2019年 12月

10日 11版公告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中心支公司与被告池哲毓保证保险合

同纠纷一案中袁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呼和浩特中心支公司应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遥渊2019冤内 7102民初 337号民事判决书
应为渊2019冤内 7102民初 349号民事判决书遥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姻 更 正

安军峰院
本院原刊登于叶内蒙古法制报曳2019年 12月 10

日 11版公告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
和浩特市分公司与被告安军峰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

案中袁原告中国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特市分公司应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遥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姻 更 正

杨利春院
本院原刊登于叶内蒙古法制报曳2019年 12月 10

日 14版公告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
和浩特市分公司与被告杨利春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

案中袁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市分公司应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特中心支公司遥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姻 更 正

李国军院
本院原刊登于叶内蒙古法制报曳2019年 12月 10

日 11版公告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
和浩特市分公司与被告李国军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

案中袁渊2019冤 内 7102民初 378号民事判决书应为
渊2019冤内 7102民初 382号民事判决书遥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姻 更 正

冯海平院
本院原刊登于叶内蒙古法制报曳2019年 12月 10

日 11版公告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
和浩特市分公司与被告冯海平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

案中袁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
市分公司应为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特中心支公司袁渊2019冤 内 7102民初 443号民事判
决书应为渊2019冤内 7102民初 336号民事判决书遥

呼和浩特铁路运输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姻 遗失声明
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伊达大豆种养

殖专业合作社将税务登记证丢失 袁 税号 院
150722NA000826X袁声明作废遥

扎兰屯市蘑菇气镇兴牧肉羊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将工商营业执照正尧副本丢失袁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院93150783399718590R袁 声明作
废遥

内蒙古昭君集团纸品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尧副本遗失 袁注册号院1501002800012袁声明作
废遥

赵静将滨海友谊商业广场房款 渊B -4 -
40233冤 收据遗失 袁 收据号 院0051098袁 金额 院
59495 元袁声明作废遥

本人连旭芳不慎将内蒙古鲁桥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呼和浩特恒大城 9 号楼 402 号
房收款收据丢失袁渊收据编号 院188940袁收据金
额院66193 元冤袁声明作废遥

将内蒙古阿尔斯楞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公

章尧财务章和法人章丢失袁声明作废遥
2019年 12月 18日

李青竹:
本院受理原告王猛与被告李青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 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
内 0102民初 4445号民事判决书遥 判决内容为:被告
李青竹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日内向原告王猛偿
还借款本金 104000 元袁 并以尚欠本金为基数袁从
2016年 3月 15日起袁按照年利率 6%计算并支付利
息至实际给付之日止遥 如果未按照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袁应当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曳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袁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遥 诉讼费: 案件受理费 2420
元尧公告费 300 元(原告已预交)袁由被告李青竹承
担遥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呼和浩
特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刘利仙尧徐永霞尧刘永峰: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玉泉蒙银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及胡文俊尧李秀英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内 0104民初
1460号开庭传票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和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刘利仙尧徐永霞尧刘永峰: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玉泉蒙银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及胡文俊尧李秀英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内 0104民初
1464号开庭传票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和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刘利仙尧徐永霞尧刘永峰:

本院受理呼和浩特市玉泉蒙银村镇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你们及胡文俊尧李秀英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内 0104民初
1462号开庭传票遥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
送达袁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袁逾期将依
法缺席审理和判决遥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巴彦淖尔市鸿德农业专业合作社尧张凤尧张志德:

本院受理原告巴彦淖尔河套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凤尧张志德尧巴彦淖尔市鸿德
农业专业合作社尧内蒙古京致亨担保有限责任公司
等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袁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告知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遥原告诉讼请求:1尧判令被告
巴彦淖尔市鸿德农业专业合作社尧张凤尧张志德共
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998173.26元袁并从 2014年 12
月 21日起按月利率 17.55%支付逾期利息至实际给
付之日止遥 2尧判令被告内蒙古京致亨担保有限责任

公司对上述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遥 3尧
本案诉讼费由四被告共同承担遥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 30日内袁 本院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
院双河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遥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遥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张七十九尧常满喜院

本院受理原告张套特格诉你二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渊2019冤内 2222民初 3386号民事判决书袁自公告发
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即
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袁上诉于兴安盟中级人民法
院遥

兴安盟科右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赵丽静院

本院受理的原告田曙光与你离婚纷一案袁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袁依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曳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袁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尧应诉通知书尧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尧合
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尧举证通知书尧开庭传票遥 原告
田曙光的诉讼请求院1尧请求法院判令解除原告田曙
光与被告赵丽静的婚姻关系曰2尧本案诉讼费用由被
告负担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
达袁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15日内遥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
时 30分渊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冤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开
庭审理遥 逾期未到庭参加诉讼袁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和判决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代明院

本院受理原告李海茹诉你离婚纠纷一案袁已审
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内 0521民
初 5445号民事判决书遥本院判决院一尧准予原告李海
茹与被告代明离婚曰二尧原尧被告之女代晓萱渊2012
年 8月 23日出生冤由原告李海茹抚养袁被告代明每
月给付抚养费 500元袁 从 2019年 12月开始给付至
代晓萱独立生活时止袁 每年的抚养费于当年的 12
月 30日前一次性给付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
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包杰敏院

本院受理的原告沈小东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袁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向你送达袁依照叶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曳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袁向
你公告送达如下内容院原告沈小东在庭审中补充
陈述袁诉讼请求第二项及第四项书写有误袁应为
违约金不是利息遥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粗鲁院
本院受理原告科左中旗包罕农资经销处诉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袁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9)内 0521民初 6681号民事判决书遥本
院判决院一尧被告粗鲁于本判决生效后给付原告科
左中旗包罕农资经销处欠款 8526 元袁 支付利息
7064.52元渊6926元伊2%伊51个月袁2015年 6月 1日
至 2019年 9月 1日冤袁合计 15590.52元曰二尧被告粗
鲁于本判决生效后支付原告科左中旗包罕农资经

销处自 2019年 9月 2日至实际清偿日止袁 以欠款
6926元为基数袁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遥 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
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
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张振付院

本院受理原告梁树国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内
0521民初 6658号民事判决书遥 本院判决院一尧被告
张振付于本判决生效后偿还原告梁树国借款 5000
元袁支付利息 5100元渊5000元伊1.5%伊68个月袁2013
年 12 月 20 日至 2019 年 8 月 20 日冤袁 本息合计
10100元曰二尧被告张振付于本判决生效后给付原告
梁树国自 2019年 9月 1日至实际清偿日止袁以实际
未清偿借款为基数袁按月利率 1.5%计算的利息遥 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
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
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洪通拉嘎院

本院受理原告宁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已
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内 0521
民初 6758号民事判决书遥 本院判决院一尧被告洪通拉
嘎于本判决生效后偿还原告宁布借款 57500元袁支付
逾期利息 8912.50元渊57500元伊0.5%伊31个月袁 2017
年 1 月 27 日至 2019 年 8 月 27 日 冤袁 本息合计
66412.50元曰二尧被告洪通拉嘎于本判决生效后给付
原告宁布自 2019年 8月 28日至实际清偿日止袁以实
际未清偿借款为基数袁按月利率 0.5%计算的利息遥 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
期则视为送达遥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
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
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包敖斯尔院

本院受理原告吴铁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内
0521民初 6793号民事判决书遥本院判决院被告包敖
斯尔于本判决生效后偿还原告吴铁林借款 27000
元袁支付利息 5400 元渊27000元伊2%伊10 个月袁2017
年 11 月26 日至 2018 年 9 月 26 日冤袁 本息合计
32400元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

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包宝全院

本院受理原告吴铁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内
0521民初 6794号民事判决书遥 本院判决院被告包宝
全于本判决生效后偿还原告吴铁林借款 12500元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
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
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包斯琴院

本院受理原告张洪岩诉你离婚纠纷一案袁已审
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内 0521民
初 6811号民事判决书遥本院判决院一尧准予原告张洪
岩与被告包斯琴离婚曰二尧原尧被告婚生女包婷瑞
渊2007年 11月 14 日出生冤尧婚生子包国瑞渊2014年
1月 9日出生冤由原告张洪岩抚养袁被告包斯琴每人
每月给付抚养费 500元袁从 2020年 1月份开始给付
至婚生子女独立生活时止袁每年的抚养费于当年的
12月30日前一次性给付遥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
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张林院

本院受理原告张玉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袁
已审理终结遥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9)内
0521民初 6813号民事判决书遥 本院判决院一尧被告
张林于本判决生效后偿还原告张玉英借款 28125
元袁 支付逾期利息 2812元 渊28125元伊0.5%伊20个
月袁2018年 1月 2日至 2019年 9月 2日冤袁 本息合
计 30937元曰二尧被告张林于本判决生效后给付原告
张玉英自 2019年 9月 2日至实际清偿日止袁以实际
未清偿借款为基数袁按月利率 0.5%计算的利息遥 限
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袁逾
期则视为送达遥 如不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
级人民法院遥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贾林富院

本院受理的渊2019冤内 0521民初 5707号原告科
左中旗保康镇弘扬抻面骨头馆与被告贾林富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袁现已审理终结遥因你下落不明袁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案渊2019冤内 0521民初 5707号民事判
决书遥 判决如下院被告贾林富于本判决生效后立即退
还原告科左中旗保康镇弘扬抻面骨头馆预购啤酒款

17500元遥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遥如不
服本判决袁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袁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袁上诉于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遥

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人民法院

2019年 12月 18日


